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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第517次局務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2年7月19日(星期三)9時30分 

地點：第二會議室 

主席：林局長裕益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許麗鴻    

出列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壹、 確認前次本局112年7月5日第516次局務會議紀錄 

決定：確認備查。 

貳、 報告事項： 

一、案由：本局至112年7月18日止人員缺額情形；宣導事項

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戶外高溫作業防護標準作業規

定、行政中立相關規範、性別主流化學習時數相關修正

規範。(人事室) 

  決定：(一)洽悉，人員缺額請相關科室儘速辦理遞補。 

 (二)各主管轉知同仁於戶外高溫作業時，應有適當防

護措施，避免中暑及出現熱傷害情形。 

 (三)本局同仁嚴守行政中立。 

 (四)本局於112年7月20日辦理「基於性別的暴力和性

騷擾防治」專題演講，請轉知所屬同仁踴躍參加

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案由：有關機關首長、主管人員、機要人員完成2小時

公務機密學習時數案；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暨利益衝突

迴避法實務研習。(政風室) 

  決定：洽悉，有意願參加研習同仁，逕洽政風室辦理。       

三、案由：本局112年度預算截至6月底執行情形；宣導加強

預算執行時程掌控。(會計室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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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決定：(一)洽悉。 

 (二)各科室推動業務預算執行數若有落後者，應加強

進度。         

四、案由：112年6月用電、油量；參與環境教育團體統計；

公文檢討相關績效及市府政策與本局有關之年度目標

。(秘書室) 

 決定：(一)洽悉。 

 (二)重申各單位遂行業務推動下，儘量節約用水、用

電及用油。   

五、案由：112年6月大壩第14分塊壩頂位移量等監測數值均

於警戒值安全標準範圍內；無監測到二級以上地震資料

。(安檢科) 

  決定：洽悉，持續加強監測，維護大壩安全。 

六、案由：112年6月翡翠水庫運轉統計及水質資料；全國各

主要水庫水情情況。(操作科) 

  決定：(一)洽悉。 

 (二)根據歷來水庫蓄水區巡查水質監測數據，針對較

不理想點位密集區找出熱點，供作防範污染源巡

查重點，以維護優良水質。          

七、案由：112年6月售水售電；保安警察巡邏勤務及工程採

購案件執行情形。(經管科) 

   決定：(一)洽悉。 

  (二)持續加強巡查業務，並根據違規態樣統計與分

析資料，了解趨勢後再行研議巡查頻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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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案由：評估股、文書股業務報告。 

  決定：洽悉，持續加強業務推動；另有關水資館展示櫃之

重要歷史公文原件存放處，請文書股長了解後下次

會議報告。 

參、 局務會議列管案件辦理情形：(略) 

    決議：本局112年6月20日市政會議專案報告「氣候變遷下

翡翠水庫管理精進作為」，市長裁示事項納入局務

會議列管案件5案，均持續列管。 

肆、 臨時動議： 

經管科報告：依本局112年4月12日第510次局務會議紀錄

決定：「配合公務人員服務法第12條修正，水庫陸域巡查

之夜間巡查次數，經管科自本(4)月起由每月20次調整為

每月15次，並採不定期方式辦理，試辦3個月後再行檢討

。」一事，迄今已試辦逾3個月，擬再調整巡查次數。 

    決議：調整水庫陸域巡查之夜間巡查次數一事，請經管科

提報下次會議討論。 

伍、 散會(11時15分) 


